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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縣市衛生局

年　報 10551-03-01-2

宜蘭縣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成果表

目前管理個案數 管理個案分級人數

上年 本年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未分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宜蘭縣 455221 4119 4269 4419 497 563 1607 1590 12 – 1 87 11 7 21503 – – 7 2 0 2 – – 4 9 3 59207 528 644 23 1153 30 12 21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各鄉鎮市編送之資料彙編。

    編製機關

次年1月底前填報    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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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 中華民國107年1月19日

填表說明：1. 轄區總人口數依據內政部年底人口數。

          2.本表編製4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一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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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成果表編製說明

一、目的：瞭解本局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各項成果，以為爾後加強精神衛生行政工作之方向，供主管機關督導管理精神衛生行政工作施政措施之參考。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衛生單位辦理精神衛生行政有關之各項工作，均為統計對象。

四、分類標準：依精神衛生行政工作所辦理之事項分類。

五、統計科目義(或說明)：

    (一)轄區總人口數：依據內政部年底人口數。

    (二)目前管理個案數：

    (三)領具精神障礙類別手冊人數：領具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慢性精神病患者”類別手冊人數。

 ＊照護間隔：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1. 上年：前一年度12月31日衛生局（所）列冊追蹤照護之精神病人數。

2. 本年：該年度12月31日衛生局（所）列冊追蹤照護之精神病人數。

    (四)管理個案分級人數：指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之分級標準，各級病人人數。各級人數相加應等於本年目前管理個案數。

1、一級對象：

  (1)新收案三個月內。

  (2)出院追蹤三個月內（含經強制鑑定或強制住院出院後之精神疾病嚴重病人）。

  (3)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追蹤紀錄中之活性症狀干擾性四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4)個案現況評分欄其活性症狀干擾性、社區生活功能障礙、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心理問題、醫療上的問題等四項總分二十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5)危險行為處理後,三個月內個案。

  (6)由各區督導會討論決定。

  (1)二星期內訪視第一次。

  (2)、前三個月每個月內訪視一次。

2、二級對象：

  (1)一級對象（1）（2）（5）項滿三個月以上。

  (2)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追蹤紀錄中之活性症狀干擾性三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3)個案現況評分欄其活性症狀干擾性、社區生活功能障礙、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心理問題、醫療上的問題等四項總分十五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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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護間隔：三個月訪視一次。

＊照護間隔：六個月訪視一次。

＊照護間隔： 一年訪視一次。

＊照護間隔：督導會議討論後決定。

    (七)訪視病人人次：指精神衛生相關工作人員訪視精神病人人次(含面訪及電訪)。

    (十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數：指經縣(市)政府指定公告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之精神醫療機構。

   （十四）一般民眾宣導活動：指針對一般民眾之精神衛生教育宣導活動人次及場次。

  (4)由各區督導會討論決定。

3、三級對象：

  (1)二級對象（1）項追蹤第六個月以上。

  (2)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追蹤紀錄中之活性症狀干擾性二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3)個案現況評分欄其活性症狀干擾性、社區生活功能障礙、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心理問題、醫療上的問題等四項總分八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4)由各區督導會討論決定。

4、四級照護對象：

  (1)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追蹤紀錄中之活性症狀干擾性一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2)個案現況評分欄其活性症狀干擾性、社區生活功能障礙、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心理問  題、醫療上的問題等四項總分四分以上之精神病患。

5、五級照護對象：特殊個案，精神醫療無法接觸，但有干擾行為者。

    (五)訪員人數：指衛生局（所）參與追蹤照護精神病人之工作人員數(含公共衛生護士、衛生行政人員、個案管理人員、關懷訪視員等) ，並區分訪員性別人數。 

    (六)嚴重病人人數：指經精神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為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年底累計人數，並區分嚴重病人性別人數。

    (八)協助緊急處置人數：依據精神衛生法第20條提供嚴重病人緊急處置人數(非緊急安置)，並區分緊急處置病人之性別人數。

    (九)協助病人就醫次數：指衛生局（所）工作人員協助精神病人就醫治療次數，並區分協助就醫病人之性別人數。

    (十)會商選定指定保護人次數：指依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規定，經衛生局會商選定指定保護人次數，並區分保護人性別人數。

    (十一)指定保護人次數：指依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規定，指定精神病人保護人次數，並區分保護人性別人數。

   （十三）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人數：依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人數，並區分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性別人數。

      （十五 ）工作人員在職訓練：指衛生局(所)工作人員參加精神衛生相關訓練活動人次及場次。

      （十六）相關基層人員研習會：指針對基層工作人員如教師、村里鄰長等所辦理之精神衛生相關研討會、工作坊等活動人次及場次。

      （十七）工作協調會議（次）：指機構間協調連繫會議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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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民眾申訴案件（件）：指民眾以電話、口頭及書面方式陳情與精神衛生相關案件。

六、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各鄉鎮市編送之資料彙編。

七、編送對象：本表編製4份，一份送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一份送會計室，一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室），一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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